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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色桶走进牡丹社区 桶桶都是““大宝藏””
□记者 蒋帆帆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将要在
2019年 7月 1日正式实施。这将意味着，“垃
圾分类”在上海纳入法治框架，个人混合投放
垃圾，今后最高可罚 200 元；单位混装混运，
最高则可罚5万元。
目前，牡丹七居委的垃圾分类工作正在

积极探索和尝试新的管理模式。
其辖区内的阳光苑小区是一个拥有 164

户家庭的小型小区。在小区进出口处摆放着
四色垃圾桶，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可回
收垃圾摆放醒目。
牡丹第七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舒征介绍，

除了在小区进出口处安置四色垃圾桶，我们
还在每栋楼投放干、湿垃圾分类桶。
以居民自治来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的开

展：通过组建志愿者队伍，在楼组长、居委
会、业委会、物业、党员中寻找核心人物来引
导和带动居民养成分类投放的习惯。
舒征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把小区内每

栋楼里的二分类垃圾桶
都撤走，让大家把生活
垃圾统一扔到固定投放
点。我们也借鉴其他居
民区的经验，结合有趣
的垃圾分类游戏，逐渐
摸索出适合小区实际情
况的管理方式。
除此之外，牡丹七

居委还设置了绿色小
屋，居民可通过智能机
器———“阿拉环保”自
助交投饮料瓶、报纸和
电子废弃物等，并获得
绿色账户积分，在每月
的 20 日可凭积分兑换
生活日用品。

●温馨提示：
绿色小屋同时提供积分查询 、 线上兑

换礼品领取、大件家电回收预约等服务。 绿

色小屋积分兑换首次活动将于 3 月 20 日在
牡丹七居委举行 ， 活动时间为上午 9：00—
11:00。

3月 2 日，花木志愿者协会组织的
“手拉手·乐学每周一聚”项目在社区志
愿服务中心开始了今年的第一堂课。
春雨绵绵，志愿小老师和小学员们

冒雨早早地来到了课堂。两个月不见，

小老师和小学员们有说不完的话。新学
期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他们的心中早就
有了自己的目标和计划。小学员们想汲
取更多的知识，在英语方面更上一层楼。
志愿小老师们则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
平，认真备课，俨然和学校的老师们一
样，要将所学的知识传递给自己的“学
生”。
在轻松的氛围中，首堂课开始了。首

先，各组的志愿小老师们对上学期学习
的主要知识点进行复习。假期里认真复
习的小朋友一下子回答出小老师的提
问，小老师伸手点赞，而对于掌握知识点
生疏的孩子给予鼓励。
随后，小老师开始按照课本教授新

知识。他们教孩子们单词、短语、语法，对
课文进行解析，学员们也认真做好笔记。
三月的天依旧阴冷，但整个课堂充满了
爱与温暖。
临近“3.5”学雷锋日，小老师们用

实际行动弘扬雷锋精神，互帮互助让社
区更美好！ （花木志愿者协会）

““手拉手··乐学每周一聚””
第一堂课开讲啦

问：为什么要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管理?
答：条例第三条规定,本市将建立健全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
的全程分类体系，积极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和资源循环利用。

按照国务院在部分城市先行开展生活垃

圾强制分类的要求， 本市将于 2020 年底前实
现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管理。通过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可以提高生活垃圾回收和资源化利用效
率，从而减少生活垃圾焚烧、填埋过程中产生
的空气和水体污染，降低填埋场等垃圾处理设
施对土地的占用,优化人居环境,保障城市生
态。 推行垃圾分类管理，还能引导社会公众积

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
和公德意识。

问：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应承担哪些
责任？

答：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了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责任人制度。 管理责任人应当按条例规定
设置分类收集容器，对分类投放行为进行指导，
将生活垃圾分类驳运至收集运输交付点。

条例区分单位、住宅区、公共场所确定了
相应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进行生活垃
圾源头管理，规范分类投放行为。单位由业主或
者业主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住宅小区由

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业主自行管理的小区由业
主负责，农村居民点由村委会负责，公共场所由
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管理单位负责。

管理责任人的主要职责，一是根据条例的
规定设置分类收集容器，比如住宅小区和农村
居民点应在生活垃圾的交付点设置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四类容器；公共场所
应设置可回收物、干垃圾两类容器。条例还鼓励
管理责任人根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的种类和
处置利用的需要，增设专门的废纸张、废金属、
旧衣物、废电池等收集容器。二是将生活垃圾分
类驳运至收集运输交付点。 三是对分类投放进
行指导。

一下雨，，浦东就变成了水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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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浦东发布）


